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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(2023)京 01 破申 91号 

申请人：北京莜莜的猜想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 

负责人：林涛。 

被申请人：北京莜莜的猜想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

阳区八里庄西里 99号 4层 505-5 房间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傲延。 

北京莜莜的猜想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以

北京莜莜的猜想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莜莜猜想公司）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无法与债权人协商债务清偿方案为由，向

本院申请对莜莜猜想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 

本院查明，2022 年 8 月 23 日，本院受理上海脉淼信息科技

有限公司对莜莜猜想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，并指定北京海润天睿

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。2023 年 1 月 31 日，清算组以莜莜猜想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并且无法与债

权人协商债务清偿方案并清偿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莜莜猜想

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 



2 
 

莜莜猜想公司于 2015 年 7月 21 日登记成立，登记机关为北

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（现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），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99号 4层 505-5 房

间，经营期限 2015 年 7月 21日至 2045 年 7月 20 日。公司经营

范围为网络技术开发、咨询、转让等。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

（法人独资）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傲延，注册资本 100 万元。莜

莜猜想公司的股东为脉淼信息公司，出资 100 万元，持股比例

100%。2021 年 6月 26 日，莜莜猜想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。 

根据清算组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，接受指定后，清算组与莜

莜猜想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股东取得联系，但未能接收到莜莜猜想

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，未接管到莜莜猜想公司的任何资产。清算

组向莜莜猜想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股东了解，莜莜猜想公司已于

2018 年停止营业，目前无在职职工，也没有拖欠职工债权的情况。

截止 2023 年 1月 31日，有 2家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清算

组审查后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强制清算转申请破产清算案件。莜莜

猜想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，登记机关为北京市朝阳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。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公司强制清

算案件及企业破产案件管辖的通知》，2019 年 11 月 1日以后，北

京市辖区内区级以上（含区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

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由北京破产法庭集中管辖。故

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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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

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发现公

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。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债权人对债务清偿方案不予确认或

者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的，清算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

产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

第 32条规定，公司强制清算中，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

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时，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除依据

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，通过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

债务清偿方案并清偿债务的外，应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和

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。《全国

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117 条规定，债务人同时符合

破产清算条件和强制清算条件的，应当及时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

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。本案中，清算组在强制清算过程中

发现莜莜猜想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无法与债权人协

商债务清偿方案，向本院提起破产清算申请，其申请符合法律规

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 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

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三款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司法解释若干

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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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北京莜莜的猜想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对北京莜莜的猜想

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审 判 长    王轶楠 

审 判 员    徐莹莹 

审 判 员    马 勇 

二〇二三年二月九日 

书 记 员    焦 悦 


